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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屆全國技能競賽簡章修正對照表 
 

修正後內容 現行內容 說明 備註 

陸、報名有關事項： 

本次競賽區分為青年組及

青少年組。 

一、選手資格與來源： 

(三)選手來源2：【技藝競

賽推薦】 

1.教育部推薦上年度(112

年)全國高級中等學校學

生技藝競賽相關職類之

前3名參加青年組競賽。

(選手名單及職類對照表

屆時詳見網站公告) 

2.教育部推薦當年度(112

年)直轄市、縣(市)政府

國民中學學生技藝競賽

相關職類之前3名參加青

少年組競賽。(選手名單

及職類對照表屆時詳見

網站公告) 

3.但有2個以上職類相關於

全國技能競賽單一職類

者，2個職類得各推薦2

名、3個以上職類得各推

薦1名。 

(四)曾獲得全國技能競賽

前3名之優勝選手，不得

再參加同競賽組別同職

類技能競賽，以團隊組

合方式參賽者亦同（例

如：青年組集體創作、

機電整合、機器人、造

園景觀、工業4.0、網路

安全與機器人系統整合

職類，青少年組機器人

職類，曾經獲獎者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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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因第54屆分區技能

競賽(以下簡稱分區

賽)報名提早自112

年11月13日起至11

月23日作業，報名

之時，部分112學年

度全國高級中等學

校技藝競賽(以下稱

技藝競賽)尚在辦理

進行中，故部分有

志於參加技能競賽

之選手已於前開報

名期間依第54屆分

區賽簡章相關規定

報名。 

2.基於競賽公平性原

則，不論選手自分

區賽推薦晉級全國

賽或經技藝競賽推

薦報名 參加全國

賽，屆時同一選手

僅能擇一職類及組

別參加第54屆全國

技能競賽，故修訂

簡章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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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搭配其他選手參加同

組 別 同 職 類 技 能 競

賽）。 

(五)曾代表我國參加國際

技能競賽之選手，不得

再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同

競賽組別任何職類之技

能競賽，以團隊組合方

式參賽者，亦同。 

(六 )不論選手來源係為

「教育部技藝競賽推薦

報名參加第54屆全國技

能競賽」或「第54屆分

區 技 能 競 賽 各 區 推

薦」，同一選手最後僅

能擇一職類及組別參加

第54屆全國技能競賽。 

再搭配其他選手參加同

組 別 同 職 類 技 能 競

賽）。 

(五)曾代表我國參加國際

技能競賽之選手，不得

再參加國際技能競賽同

競賽組別任何職類之技

能競賽，以團隊組合方

式參賽者，亦同。 

 


